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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各地方资产评估协会（以下简称地方协会）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求实创新，探索促进行业良好发展

的新方式和新途径，积极开展各项工作，进一步加强行业自

律管理，促进评估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完善协会决策运行机制

河北、内蒙古、上海、湖北、广西等地方协会召开会员

代表大会；山西、辽宁、浙江、安徽、广东、贵州、云南、海

南等地方协会召开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天津召开资产评

估行业的工作会议；陕西资产评估协会实现分设，西藏自

治区资产评估协会正式成立。组织和决策运行机制的建立

和完善，为地方协会有序运行提供了保障。

二、增强行业规范制度建设

湖北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财政厅《关于加快全省资产评

估行业科学发展意见的通知》，省财政厅会同省公安厅、检

察院、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全省资产评估管理

工作的通知》。河北、辽宁、内蒙古、吉林、浙江、宁波、福建、

湖北、重庆、陕西相关政府部门出台本地区关于资产评估行

业新的收费标准的文件。这些政策的出台，为当地评估行业

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三、健全行业自律管理制度

山西、河北、辽宁、大连、安徽、河南、海南等地方协会

出台《资产评估机构综合评价办法》；福建出台《行业自律

公约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关于引导规范国有单位

选择评估机构的意见》；河北制定《河北省资产评估机构股

东（合伙人）审查办法》、《河北省注册资产评估师教育培训

管理办法》；辽宁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我省注册资产评估

师及非执业会员管理的若干规定》；厦门出台《资产评估业

务收费自律公约》；陕西出台《注册资产评估师诚信宣誓办

法》；青海制定下发《关于开展2011年资产评估机构执业质

量检查工作的通知》，对检查工作的目的、对象、内容、范围、

组织领导方面提出具体要求。这些自律管理制度的出台，促

进了当地的评估行业的市场竞争秩序和人员管理的规范化。

四、提升理论研究和市场开拓能力

北京、天津、山西、安徽、广西完成所在地区“十二五”

规划草案制定工作。一些省市对全省行业发展及中小机构

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如，北京发布《2010年北京地区

资产评估行业发展报告》；江苏完成《江苏省资产评估行业

发展研究》、《促进江苏中小评估机构发展的对策建议》和《江

苏省部分资产评估机构内部治理调查报告》；湖南形成《困

扰我省资产评估发展的主要问题及促进行业发展的建议》；

陕西完成《中小评估机构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对策研究》、

《陕西省资产评估行业发展战略研究》等调研报告；厦门形

成《厦门市资产评估协会关于促进我市中小评估机构健康发

展的调研报告》；福建进行《闽台地区评估报告互认可行性

研究和论证》课题研究。一些省市进行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课

题研究。如，山西完成《山西省财政改革发展战略绩效评价

研究》、《山西省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研究》；广西组织“财

政支出绩效评估”课题研究；上海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评估案例比较研究》、《国有资本参与创业投资项目估值》课

题研究；广东评协与广东省南方文化产权交易所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深圳编撰《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业绩评价
手册》；云南开展《资产评估基础数据建设》等课题研究；

四川启动“资产评估工作底稿规范化设计研究”；河北推荐

21家机构参加省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融资项目等。这些研

究项目适应当地需求，成果针对性强，对当地评估行业发展

和业务拓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五、加强秘书处内部管理和员工服务意识

一是加强秘书处内部制度建设，强化岗位责任，完善

管理流程。如，北京完善协会治理机制，实行科学民主决

策，发挥专门委员会在发展战略、自律惩戒、专业指导等

方面的专业咨询和决策作用；河北完善协会秘书处工作

运行规程，建立岗位责任制；江苏制定《江苏省资产评估

协会内部控制制度》；上海制定评估行业《工作例会制度》；

浙江重新修订协会秘书处各部门工作职责；安徽制定《协

会权力运行流程图》；广东制定《广东省资产评估协会文

明服务承诺》；陕西建立领导责任、部室职责和个人职责

相结合的岗位责任制体系；甘肃制定《注册资产评估师执

业资格审批流程图》、《注册资产评估师转所执业审批流程

图》；新疆制定协会《效能建设工作措施》等办法。二是强

化员工素质建设、服务型、学习型秘书处的建设。如，山

西实施以全面提高干部队伍素质为途径，以强化评协业务

学习为重点，以抓学习、强素质、讲团结、建和谐为标准

的人才队伍发展战略；吉林协会秘书处签订服务承诺书，

通过公开承诺，接受会员监督；黑龙江开展“促发展 ,履
职尽责创先进；讲奉献，立足岗位争优秀”活动；江西公

布协会服务项目、服务时间、服务条件和服务要求，主动

接受会员监督；河南、深圳、云南、宁夏着力创建学习型

秘书处等。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增强了协会员工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提升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促进了协会的

优质管理和优质服务。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供稿　 　 王永贞　 刘宇　 杜元钰执笔）

地方资产评估协会工作综述

一、香港会计师公会

香港会计师公会（以下简称公会）根据《专业会计师条

例》（香港法例第50章） 于1973年1月1日成立，是香港特

别行政区内唯一法定专业会计师注册组织，专责培训、发

展及监管香港的会计专业。公会的管治工作由理事会领导。

2011年，理事会下设5个法定委员会，28个非法定委员会和

顾问及专家小组。

二、会员统计

公会会员人数保持稳定增长，截至2011年6月共有32 168
名会员，较上年同期增加1 751名，执业会员人数年内增加了

80名至3 827名。

凡在香港开业或经营的会计师事务所，均需根据《专业

会计师条例》向公会注册登记。事务所的经营方式分独资经

营、合伙经营及执业法团（即有限责任公司）3种。根据香港

《公司条例》规定，有限公司的账目，必须由执业会计师审

核。截至2011年6月，向公会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执业法

团新增40家至1 578家，其中包括358家执业法团。

三、准则与监管

会计专业深受商界及公众尊崇，部分原因是公会的会

员持守最高的专业标准，及受到严格的监管。公会一直尽力

支持会员的工作，及时纠正不足，以维护公众对公会的信

任、信心及厚望。

（一）准则制定。

为了保持财务报告、审计与核证及专业操守准则全面

与国际接轨，公会发布了超过15项有关修订准则及诠释的

会员手册更新、超过35份回应国际准则提案的详细意见。

截至2010年年底，公会成功解决所有源自2005年采纳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后引申的问题，包括首次公开招股时以

重估基础作为认定成本、与政府相关的关联机构披露及投

资物业的递延税务处理方法。

公会在全球会计界极具影响力，国际准则制定者十分

重视及接纳公会的意见。公会年内参与的活动包括：主持

于香港举行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信托人策略检讨圆桌

会议，及出席于伦敦举行的世界准则制定者会议、于罗马及

纽约举行的国家准则制定者会议、亚洲及大洋洲准则制定

组织会议及公会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和中国财政部举行

的3方会议；公会也全力支持其代表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会计师工作

（2010年7月至2011年6月）

为协助会员明白及应用新的会计专业准则，举办70多

场活动，包括：逢周二晚举行的会计准则研讨会、私营企业

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工作坊、审计人员培训、会计专业操守准

则（修订）研讨会、会计及财务报告论坛。

此外，公会亦提供专业技术咨询系统、出版新准则简介、

每月出版《TechWatch》、每周发放电子通讯及月刊《A Plus》、
网上中小型执业所及中小企资源中心、网上私营企业香港财

务报告准则资讯中心、网上发布财务报告及审计快讯等服

务。

（二）专业水平审核。

公会透过执业审核及专业水平监察两种途径，监控会

员的审计、核证及财务汇报工作质素。

公会运用审核工作所得的结论及资料撰写文章，举办

会员论坛，以协助会员保持其专业工作水平。

执业审核。为履行公会作为香港法定审计监管者的责

任，公会继续进行执业审核。以风险为本的执业审核工作，

其主要审核对象是本港上市公司及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公司

的核数师。报告期间，公会进行了146次访查，执业审核委

员会审阅了147份首次编制的报告。当发现问题时，委员会

一般会要求有关事务所自行制定改善方案，再透过跟进报

告或再次访查确认该等方案的成效。

专业水平监察。公会审阅了110份财务报表，并向核数

师发出66封信函，为他们客户的财务报告工作质素提出建

设性意见。

（三）纪律审查。

公会继续秉承实时及公正地处理投诉及执行纪律程序

的方针。对于针对会员的投诉，公会首先会交由专业行为委

员会处理。委员会有权驳回欠缺理据的投诉及裁决较轻微

的个案，而严重的个案则提交理事会，再决定是否需要交予

调查或纪律小组跟进。

公会年内收到的104宗新投诉，累积个案增至137宗，

其中31宗因被投诉人士并非公会会员而无法跟进。委员会

已处理76宗投诉，其中，53宗因表面证据不成立而结案；

15宗发出谴责信；8宗较严重个案提交理事会，并建议交予

调查小组或纪律小组跟进。

本年度，公会面对两宗法律诉讼挑战。第一宗是来自一

间会计师事务所及其2名合伙人。这是一宗针对公会的司法

复核申请，源自公会对他们进行的监管程序。2010年8月，

原讼法庭驳回司法复核申请。2011年8月，上诉法庭又驳回

同一原诉人对原讼法庭判决提出的上诉。原诉人正向终审

法院申请上诉。另一诉讼是来自一名独资经营会员就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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